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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交所对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7年 5

月 1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浙江新安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60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2017 年 4 月 6 日，你公司披露了 2016 年年度报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你公司年报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

解，请公司结合行业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 关于审计报告强调事项  

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称，你公司因会计估计变更增加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986.65 万元，对公司 2016 年经营成果具有重大影响。2016

年 4 月 27 日，公司《会计估计和会计政策变更公告》披露，本次变更调整了公

司应收款项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比例以及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实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 结合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固定资产实际使用寿命和同行业对比情况，

说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具体原因、依据及其合理性。  

2. 结合公司 2015 年及 2016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说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时

点选择是否与公司经营业绩下滑有关。请会计师对上述核查并发表意见。  

二、关于内控报告重大缺陷  

公司控股子公司泰州新安阻燃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新安）应环保部



门要求停产整改，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年报披露，泰州新安仍处于整改阶段，

整改结果已报泰州市高港区环境保护局申请验收，尚未恢复生产。此外，公司子

公司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江南）因将焦磷酸钠滤渣填埋在厂区

围墙内的地下，经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判决，犯污染环境罪。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3. 公司是否就泰州新安停产整改事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否，请

补充披露发生时间、发生原因、对公司的影响。  

4. 截至目前，泰州新安停产整改和镇江江南判决进展情况，公司对恢复生

产进度的相关预计和安排，是否存在障碍，并分析泰州新安停产整改对公司 2017

年经营业绩可能产生的具体影响。  

5. 结合公司环境管理制度安排，披露公司主要的环保治理项目、投入资金、

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未来在环保投入方面的具体计划。  

6. 结合公司近年发生的环保事件，核查公司内控存在的重大缺陷，并提出

有效的整改防范措施，完善相关内控制度，以防再次出现类似事件。  

7. 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三、关于公司经营情况与经营业绩  

8．年报披露，公司 2016 年分季度营业收入基本持平，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的变动较大。其中，公司第四季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18.10 万元，扣非后净利润 1201.28 万元，经

营活动净现金流为 2.71 亿元，相较前三季度均大幅增长。请你公司结合主要产

品在各季度的销售情况、回款情况和收入确认时点，补充披露各季度主要业绩指

标大幅波动，尤其是第四季度业绩指标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  

9．年报披露，公司 2016 年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78 亿元，其中计入当期损

益的政府补助 1.23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与建德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签订《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南山区块整体搬迁及补偿协议》以及《补

充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公司白南山厂区实施整体搬迁，双方约定搬迁补

偿款共计 4.56 亿元。本期确认政府补助收入 8127.28 万元，对公司当期业绩有重

大改善。根据公司提供的《协议》，公司需完成房屋搬迁等义务。请你公司补充

披露： 



（1）截至目前，上述搬迁工作进展情况及公司搬迁后相关安排； 

（2）结合《协议》以及报告期内搬迁进展情况，说明公司将上述搬迁补偿

款作为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益的会计处理依据，并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0. 年报披露，公司 2016 年有机硅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31.07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4.58%；营业成本 25.06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53%；毛利率 19.37%，

较上年同期增长 7.7%。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有机硅产品的品种结构、销售数

量、销售价格、主要原材料价格等的变动趋势，说明有机硅产品营业收入与营业

成本变动不一致，及毛利率增长的原因，并进行同行业比较。  

四、关于公司财务数据  

11.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 8.86 亿元，跌价准备 2783.80 万元。其中，

库存商品账面余额 4.27 亿元，跌价准备 2554.69 万元，本期转回或转销 6557.82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存货减值测试的具体会计政策，说明公司存

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并进行同行业对比；（2）库存商品的主要构成，并结

合库存商品的价格波动及其可持续性，说明本期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的具体原因

及其合理性。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

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0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之前，

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根据上述函件要求，公司正组织有关方积极准备答复工作，将尽快就上述事

项予以回复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20 日 


